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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市拍题杭州做，答案播报至上海
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惊现团伙作弊：就使用作弊设备开展专门培训

晨报首席记者 张益维

实习生 陈 轶

暗藏在考生耳道中的蓝牙耳
机、仪器检测到神秘电波、考场外探
头张望的可疑分子……2018 年 10
月，数十名随身携带作弊设备的考
生，在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
试过程中，被“请”出上海考场。
公安机关查明，这几十名考生

的作弊设备全部来自同一组织作弊
团伙。在一级造价工程师考试期间，
该团伙组织人员通过在乌鲁木齐考
场秘拍考题、在杭州集中做题，然后
通过网络拨号发送答案的方式，组
织上海、杭州、乌鲁木齐等地考生进
行考试作弊。

6月 27 日下午，上海徐汇区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中的 7
名涉案人员。“实际涉案人数远不
止这些。从拍题、做题的，到卖设备、
装设备、配合违规报名的，等等，共
计起诉20多人。”上海市徐汇区人
民检察院负责该案的检察官顾伟告
诉记者，在这起案件中，仅一名被告
人近 1 年的一张银行卡流水就有
近 1000 万元。

根据被告人姚某、潘某程、黄某
清的陈述，三人组织作弊的想法，始

于一级造价工程师考试开始的 2
个月前。
姚某说，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

为他曾有过一个组织考试作弊的朋
友。这个朋友给他留下了许多用于
作弊的设备。他看别人组织作弊赚
了钱，自己也动了想赚钱的念头。
同样想赚点钱的还有潘某程和

黄某清。三人经过共谋，决定通过秘
拍考题、专人做题、远程播报的方式
组织考试作弊。
参与作弊的考生由三人分别通

过各自的渠道招募，他们各自向每
名考生收取 1000 元至 5000 元不
等的设备押金、操作费，并和考生约
定，一旦通过考试，考生需再缴 3
万元至 5万元不等的费用。

证据显示，参与此次作弊的考
生遍布杭州、上海、乌鲁木齐多个考
点。其中，仅上海地区，就有数十名
考生被发现携带有该团伙提供的作
弊设备。

为了向考生发放作弊设备，考
试前，被告人姚某在杭州的某酒店
连续 2天组织了 6场培训。

在培训中，姚某向考生们主讲
了作弊设备的使用方式。时任杭州某
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师的被告人潘
某宁，现场对作弊设备进行了测试。
现场报名的人很多，根据当时

负责签到工作的被告人范某萍回

忆，她登记的名单有两页半。找她登
记前，这些人需先到姚某那里缴纳
操作费。
潘某程和黄某清也通过各自的

渠道招募了不少考生。其中，时任浙
江某监理公司总监的黄某清，还介
绍了许多亲友的考生。“我靠自己
获得了造价工程师的证书，但是我
身边还有一些亲戚朋友没有。”据
黄某清供述，共 20 余名考生通过
他报名参与作弊，他向每名考生收
取了 3000 元至 5000 元不等的操
作费。

“总之这件事是我做错了。”被

告人潘某宁曾是杭州某大学机械工
程学院教师，因为参与组织作弊，已
经丢掉了自己的工作。

在这次组织作弊过程中，他担
任完成作弊链条中关键的一环———
答案播报者。利用通讯软件和作弊设
备，他将试题答案向上海、杭州、乌鲁
木齐三地的考生播报。据他陈述，高
峰时，有70余名考生同时在线。
在潘某宁的上游，是答案的提

供者。考试期间，在杭州某大厦
1501 房间，由姚某和黄某清分别安
排的几名答题者，与考场中的考生
同时作答试卷。他们作答完成的答
案，将经由QQ传送给潘某宁。
1501 房间的试卷，来源于正在

新疆乌鲁木齐市考场参与考试的被
告人汪某磊和刘某。他们分别受姚
某和黄某清委托，利用手机拍摄窃
取乌鲁木齐考区内试题。汪某磊拍
成了，四场考试的试卷通过 QQ传
递到了 1501 房间，刘某没有成功。
与此同时，在被告人潘某宁的

下游，被告人潘某程和姚某，正在上
海、杭州两地的考场附近，紧张的监
控着他们偷偷建设的信号发射设
备。因担心有反作弊设施突击检查，
姚某还将被告人范某萍等人派到考
场门口望风。
“他们告诉我，一旦有带着大

圆盘的车出现，就立刻在群里说。”
范某萍说。

2018年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
资格考试期间， 监考人员分别在
上海两考点发现了数十名使用无

线设备进行作弊的考生。
根据 40 余位考生的证言、报

名表、手机截图、银行交易记录等
证据， 被告人姚某等 7 人被上海
市公安局徐汇分局依法刑事拘

留。经由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批准，

7 人均被执行逮捕。
徐汇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

告姚某、潘某程、黄某清事先共谋
并纠集多人， 在国家考试中组织
作弊， 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应当以组织考试作弊罪追究
其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

被告人潘某宁、 刘某、 汪某
磊、范某萍受人纠集，为他人组织

作弊提供帮助，应当以组织考试作
弊罪追究其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

其中，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姚
某、潘某程、黄某清起主要作用，
系主犯；潘某宁、刘某、汪某磊、范
某萍起辅助作用，系从犯。

7 名被告人均当庭悔过 ，徐
汇区人民法院将择日对本案进行

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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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被捕、当庭悔过，法院择日宣判


